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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文件 
 

 

京族字〔2017〕15 号 
 

 

 

关于开展 2018 年度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 
和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增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民委、民宗办、相关单位： 

近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市民委按照《北京

市“十三五”时期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》和《北京市清真食品

行业品质提升行动计划》任务要求，以民生保障为核心，以规范

与发展为重点，通过组织、评选和保有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和规

范化清真食品专柜等活动，鼓励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相关单位守法

经营、规范经营，在积极服务 APEC 会议、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

高峰论坛、全国两会等国际国内重大活动，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基

本生活需求，促进首都民族团结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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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树立了首都清真食品行业的标准和形象。 

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我市清真食品服务

保障能力，加强清真食品行业规范化、连锁化、便利化、品牌化

和特色化发展，高标准地服务好首都核心功能，现组织开展 2018

年度全市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和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的增选工

作。具体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原则 

面向社会、公开透明。此次增选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，凡

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合法登记、具备食品流通或餐饮许可证等相

关资质证件并取得《北京市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许可证》，经

营规范、服务少数民族群众效果好、示范性强的清真食品餐厅或

清真食品网点均可参选。增选通知和最终结果将在市民委网站上

进行公布。 

明确标准、择优确定。围绕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北京市餐饮业

经营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结合市民委工作重点和

职能要求，制定《北京市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评分表（2018 年

版）》和《北京市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评分表（2018 年版）》，以

此为依据，由市、区民族工作部门组织优中选优，择优确定。 

分类审核、属地管理。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由各区民族工作

部门负责，依据本通知要求和《北京市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评分

表（2018 年版）》自行评定，结果报市民委备案。规范化清真特

色餐厅评定工作由市、区两级共同负责，在各区民族工作部门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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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推荐的基础上，由市民委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核、确认。新增规

范化清真特色餐厅和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向社会公布，各区民族

工作部门应加强管理和要求，督促和引导其更好地发挥示范作

用。 

二、对象及范围 

增选对象是在现有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和规范化清真食品

专柜之外的，取得《北京市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许可证》一年

以上（为促进连锁化发展，清真食品品牌企业的直营连锁门店可

不受此时间限制），经营规范、服务少数民族群众效果好、示范

性强的清真食品餐厅或清真食品网点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组织申报及初审阶段 
即日起，各参评单位按参评类别填报《北京市规范化清真特

色餐厅申报表（2018 年版）》或《北京市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申

报表（2018 年版）》，盖章后上报所在区民族工作部门。 

6 月 1 日前，各区民族工作部门应按照《北京市规范化清真

特色餐厅评分表（2018 年版）》和《北京市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

评分表（2018 年版）》对本区新申报参评的餐厅和专柜进行初评，

并将区级初评分值、考评意见和推荐情况上报市民委民族二处。 

（二）复核阶段 
6 月 10 日前，市民委将组织专家组对各区推荐的餐厅进行

复核，确定新增选的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和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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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。 

（三）总结阶段 
市民委将于下半年择机对新增选的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和

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进行表彰奖励，并授予荣誉标牌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本区要把此项工作作为年度工作重点

认真组织、扎实开展。要注重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和做法，重点对

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剖析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为今

后各项工作开展积累经验。 

严格标准，确保质量。各区要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的程序规定，

将工作做实、做细，切忌走过场、流于形式。做到不漏报、不虚

报，真正将符合评定条件、受群众满意欢迎、社会反响好的企业、

网点推荐上来。 

加强沟通、密切协作。各区在推进各项工作中要密切与北京

烹饪协会清真专业委员会、区县协会组织等相关单位的沟通与协

调，争取帮助与支持，形成合力。 

 

附件：1.北京市规范化清真特色餐厅申报表及评分表 

        （2018 年版） 

      2.北京市规范化清真食品专柜申报表及评分表 

        （2018 年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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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    

2018 年 5 月 21 日       

（联系人：沙海涛；联系电话：8397934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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